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0〕19号
申请人:王辅有。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不服，于2020年6月16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0年6月4日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王辅有系大连畅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人，2014年7月租用瓦房店市五一路一段448号房屋，为该公司的瓦房店分公司，并在承租房屋上方悬挂“畅通租车”字样牌匾。2014年至今一直经营。2020年5月31日下午发现牌匾被毁坏，上面的“租车”二字被拆除，底板被占用，悬挂上“艳玲面包坊”牌子。发现当天便报案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经调查后，于2020年6月4日下达《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认为该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申请人认为“畅通租车”牌匾属于私人财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没有权利损毁，而且从2014年7月悬挂五年多完好无损。因此，牌匾被损害一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故意损毁财物，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受案调查处理。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2020年5月31日19时许，在五一路一段448号2-1-1号门脸房处，申请人发现自己的畅通租车牌匾被毁，便报警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临场调查后于2020年6月4日作出了《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

作出该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的依据为：王敏在五一路一段448号2-1-1号有一处门脸房，该门脸房被间隔成东西两个门脸房（东侧门脸房以下简称东屋，西侧门脸房以下简称西屋），东屋由王敏的三弟王泽志使用，西屋由王敏的二弟王伟使用。2014年7月，东屋被王泽志的妻子张玉君出租给申请人使用，西屋仍由王敏的二弟王伟使用，张玉君在出租门脸房时曾口头允诺申请人可将“畅通租车”牌匾置于东西两个门脸房之上，但张玉君并未将此事与王伟进行协商，直至2020年5月，王伟将位于五一路一段448号2-1-1号西屋租给卢立华，卢立华在经过王伟同意后便将申请人牌匾中占用西屋部分的“租车”二字拆卸，换上“艳玲面包坊”字样的牌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瓦房店市房屋登记信息记录、房屋租赁合同及牌匾照片等加以证实。因此被申请人认为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并无任何严重后果，遂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程序合法。                                                                         

三、对申请人王辅有提出的其牌匾被毁属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不具有法律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卢立华所实施的拆卸牌匾中“租车”二字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且经被申请人了解该牌匾中的“租车”二字并未受到损坏，只是将其拆卸，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对申请人提出的其牌匾被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所述，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我所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
经审理查明：王敏在五一路一段448号2-1-1号有一处门脸房，该门脸房被间隔成东西两个门脸房，东屋由王敏的三弟王泽志使用，西屋由王敏的二弟王伟使用。2014年7月东屋被王泽志的妻子张玉君出租给申请人使用，西屋仍由王伟使用，张玉君在出租东屋时曾口头允诺申请人可将“畅通租车”牌匾置于东西两侧房屋之上，但张玉君并未将此事与王伟进行协商，直至2020年5月，王伟将西屋租给卢立华，卢立华在经过王伟同意后将申请人牌匾中占用西屋处的“租车”二字拆卸，换上“艳玲面包坊”字样牌匾。申请人于2020年5月31日19时许，发现自己的畅通租车牌匾被毁，报警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调查后于2020年6月4日作出了《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于同日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报案进行调查处理，是法律赋予的职权。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卢立华所实施的拆卸牌匾中“租车”二字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且该牌匾中的“租车”二字并未受到损坏，只是将其拆卸，不属于申请人认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依据调查结果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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